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核情况公示
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审核，现将拟颁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联系电话：0512-68358969。
	序号
	企业名称
	拟核准经营内容
	拟核准有效期
	公示时间

	1
	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处置HW01医疗废物5640吨/年[其中焚烧处置3000吨/年；高温蒸煮处置（限841-001-01、841-002-01）2640吨/年]
	2026年3月-2027年2月
	2026年3月18日-2026年3月24日

	2
	苏州亮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由朱越豪变更为陶俊；许可条件中废环氧树脂粉综合利用生产车间外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由布袋除尘变更为混流塔。
	2026年3月-2027年5月
	2026年3月18日-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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